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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隨著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，能源供應的穩定性成為其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議

題。但在能源日益枯竭，對世界各國造成強烈衝擊的情況下，中國亦無法置身

於此種困境之外。尤其，在其本身面臨自然能源「缺油、少氣、多煤」的條件

下，常依賴能源進口。此種對外的依賴，受全球性能源枯竭的影響，將成為中

國經濟發展的障礙。而可能解決之道即是自行開採本身擁有的天然資源或是發

展再生能源。後者就目前看來，可運用性與普遍性相對較低；因此，前者則成

為能用來暫時緩減能源壓力可能採取之道。僅管，在面臨全球能源短缺的情形

下，為保存本國能源，應以進口國外能源為主，然而，在可能有他國對於同一

資源亦主張權利時，能否及早對相關資源進行開採，即成為關鍵。中國在東海

面臨的情勢即屬此情形。 

蘊含豐富油氣資源的東海，在能源枯竭的時代裡，成為國際關注之焦點。

從本世紀初期起，中國匯集上世紀 70年代以來在東海大陸礁層進行地質探勘的

豐碩成果，開始在東海春曉油氣田區進行開採準備工作。然而，東海海域爭端

牽涉複雜的民族情感與國家尊嚴問題，環東海各國之間的爭議與衝突隨著 2004

年起東海豐富油氣資源的正式開發日益高漲。日本政府激烈反彈，鼓勵日本企

業於東海開採油氣以與中國抗衡。中日競爭越烈，協商之需益增。2008 年 6 月

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經由長期的外交談判，達成《中日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

識》（簡稱《原則共識》），嘗試形成共識，以解決兩國之間長久以來的東海

爭議，並朝在東海特定區域共同開發資源的方向努力。《原則共識》嘗試擱置

關於釣魚臺主權與東海海域劃界之爭議，達成合作開發之共識，並接受日本法

人依中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之相關法律，參與東海春曉油田的開發，

算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。 

然而，《原則共識》在國際海洋法上的意涵與功能，應再加以探討。

《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簡稱《1982 年海洋法公約》）確立專屬經濟區

制度與大陸礁層制度，兩制度在空間上確實有重疊之處，而兩制度的關係如何

卻也引起中日爭議。中日兩國於東海之爭議，除了有釣魚臺主權爭議外，就東

海海域分別採取自然延伸原則與中間線原則，這兩個對立之主張成為兩國針對

東海爭議所採取之不同的法律上理由與立場。《原則共識》暫時擱置主權與劃

界爭議，原亦受到中日兩國之高度期待，但《原則共識》提出後，從過去兩三

年來的實踐看來，中日態度一冷一熱，就中國而言，若能獨自開發，何必與他

人分享；就日本而言，尤其在其國內經濟萎靡的情形下，自然希望在東海能源

的開採能有獲利。儘管，兩國形成《原則共識》，卻無法能真正使東海成為

「和平、合作和友好之海」。 

此外，探討東海問題，不能獨漏臺灣之權利與主張。臺灣於批准《1958 年

日內瓦大陸礁層公約》時，曾藉由條約保留，主張釣魚臺主權與東海海域相關

權利，但中日協商過程排除臺灣參與，臺灣本身之經濟利益若受損，將如何回



復？或許未來藉由與中國大陸進行不同層級的協商，獲得參與開發東海油氣資

源的機會，是一種可行的方式，亦是值得吾人努力的方向。 

關於中日台三方在東海所發生之爭議，僅管中日之間於 2008年有《原則共

識》之發展，東海緊張情勢並未完全趨於和緩，尤其是 2012年 3月以來中日兩

國相繼對於釣魚臺列嶼之島礁命名，主權爭議復萌，情勢亦趨緊張。中日於東

海海域不論是往更和平的方向發展，而有機會共同開發；或是兩國關係日益緊

張，產生更多衝突，均深深牽動臺灣在東海的利益與立場。臺灣在這個區域應

該如何因應中日兩國在東海的關係以確保本身之利益，值得吾人密切關心與謹

慎因應。 

 

 


